國立清華大學大體解剖學實驗室使用規則

1、 未經允許禁止拍照、攝影及帶領訪客進入實驗室。
2、 禁止飲食及攜帶食物、飲料入內。
3、 進入大體室均須穿著實驗衣，並請勤加更換清洗。
4、 請勿穿著短褲、短裙、拖鞋及涼鞋等易暴露皮膚表面的輕薄服裝；留長髮或瀏海太長需綁好/夾好頭髮。
5、 每次大體老師開啟前，請先對大體老師行問訊禮，將防水布(銀色)及保濕布(白色)收摺整齊在解剖台下方層架上，解剖台邊緣請保留抽氣孔，結束時將保濕布包住老師，適量淋灑保濕液後再蓋回防水布。
6、 嚴禁手持器械(如:解剖刀、剪刀)四處走動。
7、 若意外受傷，於實驗室外備有急救箱，可自行消毒包紮。若嚴重請立即通知師長送往醫院處理。
8、 保濕液具腐蝕性，沾到或噴灑到皮膚時請立即用清水及洗手乳清洗。
9、 大體老師上所取下之組織及器官，要裝入規定容器內，不可帶離實驗室。
10、 請確實執行廢棄物分類規定，刀片使用完請卸置指定容器內，一般垃圾、手套丟置於具有滅菌袋之垃圾桶內，嚴禁丟入組織桶內。
11、 每次課後需清潔解剖台及地面，器械需洗淨拭乾後存放定位。
12、 實驗室內各種模型標本，禁止穿戴手套觸碰，借用完畢請歸位，未經同意禁止攜出。
13、 無影燈嚴禁穿戴手套觸碰，使用完畢需將電源關閉。
14、 置物櫃僅上課時間提供存放個人物品，本學科不負保管責任。
